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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5-2026学年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的补充说明
为规范2025-2026学年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，明确相关操作细则，现就《关于开展2025-2026学年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内容及新成立学院相关专业要求补充说明如下：
一、关于《通知》中专业志愿与调剂志愿的说明
《通知》第三部分第2点“学生填报志愿”所涉及的专业志愿及调剂志愿，具体规则明确如下：
1、专业志愿：每位申请转专业的学生须填报1个专业志愿，学院将依据该志愿对学生进行考核及面试排序，确定转入资格。
2、调剂志愿：学生在填报1个专业志愿的基础上，可选择额外填报1个调剂志愿。若学生填报的专业志愿对应专业报名计划人数满额后，本科生院将直接依据学生填报的调剂志愿，统筹调整至未达计划限额的专业参加考核；若调剂志愿对应专业报名人数也满额，则该生转专业申请无效，不再具备本次转专业资格。
3、以上填报专业志愿和调剂志愿并进入学院考核名单的学生，共同参加转入学院的同批转专业考核。
二、关于新成立的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相关专业要求
考虑到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为学院成立过渡期，本次仅针对该学院下设的安全工程、消防工程两个专业的2024级学生做出相关要求。
安全工程、消防工程专业分别由土木工程学院、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负责转出转入工作，转专业范围按以下规则执行：消防工程专业学生除可在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院内转专业外，还可转入安全工程专业；安全工程专业学生除可在土木工程学院院内转专业外，还可转入消防工程专业，学生需按照对应学院的转专业考核要求申请。

本科生院（创新创业学院）
2026年1月20日

